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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以激励机制促山区乡镇“消赤保平”
朱晓明浙江永嘉县位于温州市的北

面，南部平原地区的 5 个镇沿瓯江成

带状分布，与温州市区隔江相望，

经济相对比较发达，2003 年财政收

入占全县乡镇收入的 96.5% ；中、北

部基本是山区，共有 33 个乡镇，经

济非常落后，2003 年财政收入仅占

全县乡镇财政收入的 3.5% ，而财政

支出却占了全县乡镇的 54.08 % 。沿

江 5 镇和山区 33 个乡镇经济发展非

常悬殊。随着行政事业性收费制度

的逐步健全，计划生育和土地管理

等工作稳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

道路，原来占预算外收入大部分比

例的计生和土地收入也逐年减少。
而乡镇的刚性支出却难以压缩，乡

镇 财政赤 字和负债情况越来越普

遍，其数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

大，到 2001 年底，全县山区 33 个乡

镇的赤字和负债总额达到 2 8 6 6 万

元，其中消费性的 1089 万元，山区

乡镇财政非常困难，乡镇政府日常

工作的正常运转也受到严重影响。
针对山区乡镇财政普遍困难的

现状，永嘉县 2002 年和 2003 年连续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和

促进 乡镇财政积极 消减赤 字和负

债，将乡镇 “消赤保平”的方法制

度化。

首先，在继续保留对山区乡镇

实行倾斜政策的基础上，从体制上

进一步加大对山区乡镇财政的转移

支付力度。20 03 年出台了新一轮乡

镇财政体制 ，颁发了《关于制定

2003-2005 年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通

知》。在县财政支出压力巨大的情况

下，大幅度提高了县对乡的补助标

准，如将原来由乡镇负担一半的住

房公积金、岗位责任制奖金和误差

补贴三项人均总计 1500 元改为全部

由县财政负担；人均公用经费县财

政增加补助 3000 元；编制内每辆小

车费用县财政补助 20000 元；山区乡

镇财政的工商税收增收分成比例为

50% 等，使山区乡镇财政的负担大大

减轻，财政困难状况明显改善。
其次，制定了乡镇 “消赤保平”

具体措施，从制度上保证该项工作

的落实。下发了《永嘉县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乡镇财政管理，限期消除乡

镇赤字和负债的通知》和《关于制定

乡镇财政 “消赤保平” 奖励办法的通

知》，分别从原则要求和具体操作方

法上对山区 3 3 个乡镇的 “消赤保

平” 措施做了明确规定：各乡镇至

200 2 年底的消费性赤字和负债，要

求在二年内消化完毕；在保证完成

当年财政收入任务和人员工资按规

定及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实现当年

财政预算内外综合收 支平衡的乡

镇，给予 5 万元的奖励和当年 “消

赤”金额 20% 的奖励，无 “消赤” 任

务的乡镇，县财政视具体情况给予

奖励。年度终了后由县财政局和县

审计局组成的工作小组对山区 33 个

乡镇 “消赤保平” 有关数据进行全面

详细地审查核实，使该项工作做到

客观准确。
为确保激励乡镇 “消赤保平”政

策落到实处，永嘉县还制定了一系

列保障措施。
一是明确“消赤保平”的资金范

围和工作对象。根据乡镇赤字和负

债形成的原因，将其分成两类：消费

性的和建设性的 ，消费性的是指日

常办公费用消耗和人员经费支出而

产生的；建设性的是指进行工程建

设而产生的。“消赤保平”工作范围

仅限于消费性的赤字和负债，至于

建设性的赤字和负债，由于它的产

生和消失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

前暂且不予考虑，待时机成熟后再

做决定。由于永嘉县乡镇地理位置

分布的特殊性和乡镇之间经济发展

的悬殊性，“消赤保平” 的工作对象

仅仅限定在山区 33 个收不抵支的财

政补助乡镇；平原地区的 5 个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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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发达，个别镇存在较大的赤字和负债数额，基本上属于工程建设形成

的，暂时没有列作 “消赤保平”工作的对象。
二是确定赤字和负债数额的具体核定方法。根据乡镇赤字和负债的表

现形式，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显性赤字，即乡镇财政组及其预算外

专户和乡镇政府会计账面的赤字额；另一部分为隐性赤字或负债，包括应

付给个人的奖金补贴和报销款，应付给其他单位的消费性开支，应转支出

的会形成赤字的暂付款，用于调整隐性赤字或负债的应转收入的能冲减赤

字的暂存款等几项。对于工程建设所产生的有关隐性赤字和负债，要求各

乡镇全部在报表上予以列示但不作为考核依据。
各乡镇上报的报表予以初步审查后，财政部门联合审计部门组成工作

组，到每个乡镇将报表数据进行校对核实，通过查阅凭证账簿和报表、当

面询问乡镇长及其他有关人员，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再将报表上的数据

逐个审定。因为隐性赤字的主要特征就是隐蔽性，大量分散在个人手里和

其他单位，有时连乡镇长和会计人员也难以准确统计，所以必须综合考虑

多种相关因素及乡镇之间的平衡关系，都要经乡镇长当面签字盖章予以确

认，以尽量减少日后可能发生的争议。
对于乡镇当年收支是否平衡的核定，采取相当于会计核算基础为权责

发生制的办法，即不论其收支发生的入账时间如何，只要是属于当年该乡

镇发生的应收权力和应支付义务的，都将其纳入当年的收支平衡的有关考

核数据，除此之外，其他的有关指标如上年结余、属于往年的收入和债务

而在当年入账的，均将其剔除，目的在于鼓励乡镇的经费支出尽可能在当

年的收入范围内安排。
永嘉县乡镇 “消赤保平”工作经过县乡两级财政的共同努力，取得了

较好的成绩。一是大部分乡镇的实际赤字和负债数额每年都有较大幅度下

降，预算内外全口径收支结余的乡镇增多了。两年来，经 “消赤保平”工

作小组审定，山区 33 个乡镇消费性的赤字和负债金额从 200 1 年的 1089 万

元减少到 2003 年的 306 万元，其中 2002 年 “消赤” 金额 417 万元，2003 年

“消赤”金额 262 万元。乡镇财政当年预算内外综合收支平衡的乡镇从 200 1

年的 10 个增加到 2003 年 32 个，全口径收支结余的乡镇从 2001 年的 2 个增

加到 15 个。二是促进了山区乡镇增

收节支的积极性。消赤保平措施的

实行，打破了一些乡镇等、靠、要的

依赖思想，同时提高了乡镇主要领

导理财积极性。在增收方面，许多

乡镇千方百计培植税 源 ，挖掘财

力，以增加乡镇财政工商税收的分

成收入。如岩头镇和大若岩镇依托

楠溪江的旅游业大力支持发展服务

业等第三产业；张溪乡和大岙乡利

用丰富的水利资源积极引进民间资

金开发小水电站，增加了乡镇的税

收收入。在支出方面，绝大部分乡

镇都制定了严格的节支措施，如建

设廉政食堂、电话费差旅费包干

等，有效地控制了日常经费支出的

增长，使“消赤保平”工作取得明显

效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永嘉县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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